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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508 号

申请人：零佩新，男，汉族，1972 年 11 月 11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西横县那阳镇莫大村委莫渡村 308 号。

被申请人：邦芒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，经营场所：

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277 号赫基大厦 2201 室。

负责人：鄢明灿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谢碧玲，女，该单位人事专员。

委托代理人：吴颖，女，该单位人事经理。

申请人零佩新与被申请人邦芒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广州分公

司关于赔偿金、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

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零佩新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

人谢碧玲、吴颖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1 月 9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

3959.2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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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 月 5 日未休年休假工资 546.1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入职我单位，

工作地点为广州，从事厨工工作。一、关于赔偿金，在 2023 年

11 月期间，人事经理及厨房主管多次提醒申请人存在工作不规

范的情况，同时申请人出现顶撞上司的情形，且在 2023 年 11

月 21 日大量餐具堆放在清洁区造成污染，导致厨房抽样检查不

合格，造成我单位收到大量顾客投诉，故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

岗位考评情况不达标，我单位于 2023 年 11 月底对申请人进行

日常工作行为指导和培训，但申请人在 2023 年 12 月仍多次出

现不遵守公司规章制度，工作不规范，未及时完成工作的情形，

甚至因为其严重失职，严重影响餐具出品，顾客在使用餐具中

发现餐具清洗不干净，对我单位进行严厉投诉，情绪激动，提

出提前解除月子套餐，给我单位造成损失且对我单位品牌影响

巨大。人事经理及厨房主管在 12 月中旬反馈申请人工作不规

范，消极怠工，申请人仍不改正，我单位根据劳动合同以及员

工手册的规定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开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，

我单位不存在申请人所述的违法解除情形，故申请人的第一项

仲裁请求应当驳回。二、申请人不存在未休年休假的情形。综

上，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应当全部驳回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在 2022 年 9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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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职番禺区大龙街***号安某泰月子中心，一直工作至 2023 年

12 月 19 日，担任厨工，期间工作单位变更了多次，其一直在

安和泰月子中心工作，其亦有向天河区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申

请，提出的仲裁请求期间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其于 2023

年 12 月 19 日离职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

入职其单位，从事厨工工作，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离职。另查，

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签订了期限自 2023 年

1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9 月 4 日止的劳动合同。申请人自行提

交的仲裁申请书载明其本人于2023年 11月 1日入职被申请人。

本委认为，申请人自认其在 2022 年 9 月 5 日入职的单位为安某

泰月子中心，而非本案被申请人，申请人亦无证据证明安某泰

月子中心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关联，加之，申请人在仲裁申请

书亦自认入职被申请人的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 日，与被申请

人之主张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吻合，遂本委确认申请人

与被申请人在 2023 年 11 月 1 日建立劳动关系。双方对于申请

人的离职时间不持异议，本委对此予以尊重及采纳双方之主张。

综上，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

年 12 月 19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经查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19

日向申请人送达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以申请人存在严重违

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，严重失职，营私舞弊，给用人单位造

成重大损害的行为为理由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。申请人主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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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向其发出解除通知书，通知其不

用上班，原因系其存在顶撞上司的行为，未有解释具体原因，

亦未提及工作上的问题。被申请人则主张申请人不服从厨师长

安排、呈交结果不及时、未按时完成工作、顶撞领导，其单位

在送达解除通知书时有口头告知申请人前述情形，申请人的行

为违反了员工手册第七条奖惩制度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视为

严重违反规章制度，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关系，并无需支付经济

补偿金的规定第 9 点、第 15 点、第 19 点的规定，且申请人 2023

年 11 月考核不及格，因此，其单位解除与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合

同属于合法解除。被申请人举证了微信聊天记录、劳动合同、

员工手册、邦芒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办法、2023 年 11 月厨师厨

工岗位考评表、有家健康管理培训签到表等。其中微信聊天记

录显示在 2023 年 11 月、2023 年 12 月不同日期（不少于 3 次）

出现厨房出餐问题、客户投诉、餐具堆放未及时清洗、没有餐

车使用、申请人不接受休息休假安排、申请人在医院洗澡等问

题，多次提及的问题均特别提及申请人，申请人在微信记录中

对于对方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否认；劳动合同本人承诺第 2 点载

明有“本人已阅读《员工手册-规章制度》等规定，并承诺严格

遵守执行”的内容，签收人处有“零佩新”字样的签名；员工

手册第七条奖惩制度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视为严重违反规章

制度，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关系，并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

第 9 点、第 15 点、第 19 点的内容分别为“不接受上司安排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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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内的工作任务，消极怠工、上班只打卡不干活及罢工等恶劣

行径，前述情况累计达到三次的”“不按业务流程操作，给客户

单位造成损失，或怠慢客户，或其他原因，一年内被客户投诉

达三次以上的”“被公司警告处分两次以上的”，郑重声明处载

有“本人已充分知悉公司向本人公示的《员工手册》的全部内

容及其所属附件”的内容，员工（签字）处有“零佩新”字样

的签名；邦芒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载明 70 分以下属于不合

格；2023 年 11 月厨师厨工岗位考评表载明申请人自评分为 99

分，上级评分为 67 分，被考核者签名处有“零佩新”字样的签

名。申请人对员工手册、邦芒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办法不予确认，

称其在职期间从未阅读过员工手册、邦芒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办

法的内容，对于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，但称微信记录中

反映的问题并非其本人造成的。另查，双方确认申请人的工作

场所为月子中心，申请人负责洗菜、切菜、洗碗、收碗、送餐、

出餐。本委认为，依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，双方劳动关系的解

除，系因被申请人主动行使解除权而实现，故被申请人对其单

位作出的解除决定负有举证证明义务。首先，被申请人举证了

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申请人在工作存在问题及不听从安排的

情况，申请人虽然当庭主张其中出现的问题并非其个人原因造

成，但从当时的聊天记录可知，申请人在对方指出其存在问题

时，其并没有否认，由此可以推定申请人当时默认该些问题的

存在。其次，申请人否认曾阅读过员工手册的内容，但员工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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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上有“零佩新”字样的签名，申请人未有证据证明该签名并

非其本人的签字，加之，申请人确认的劳动合同清楚载明申请

人已阅读员工手册的内容并承诺遵守，是故，申请人主张其不

知悉员工手册的内容，难以令人信服。再次，申请人提供劳动

的场所为月子中心，由此可知申请人提供服务的对象为刚生产

完毕的孕妇，需要特别关怀及照顾，申请人从事的工作内容涉

及到食品卫生安全，其工作内容、工作职责甚是重要，因此，

申请人必须严格按照食品卫生安全、被申请人的工作流程要求

完成其工作，然而从查明来看，申请人在职一个多月的时间内，

在工作上出现不同的问题，经指出问题所在仍未意识到问题的

重要性，工作未有改善，为后续引发客户投诉等不良影响埋下

风险。综上，申请人确实存在不听从工作安排、消极怠工的情

形，且次数不少于三次，故被申请人根据员工手册的规定以申

请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，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属于合法解除，

因此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赔偿金，缺乏事实依据及法

律依据。

三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每年应休年

休假为 5 天，其在 2023 年没有休过年休假。被申请人则主张根

据申请人的工作年限其 2023 年不享有带薪年休假。本委认为，

上文论述中已认定因申请人自身存在过错，被申请人合法与申

请人解除劳动合同，故申请人未能享受 2023 年的年休假系因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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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身过错原因所致，责任不能归咎被申请人。其次，根据申请

人在被申请人的任职时间，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

法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经折算，申请人 2023 年不享有带薪年休

假（49 天÷365 天×5 天，不足整天部分不予以计算）。最后，

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 2023 年 12 月 19 日解除劳动关系，申请人

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2023年 12月 20日及之后未休年休假工资

的请求，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。综上，本委对申请人要求

被申请人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第三十九条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企业职工带

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
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

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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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四年三月七日

书 记 员 曾显婷


